簽　於（系所中心）         中華民國    年  月  日
主旨：職擬變更科技部計畫「設備或助理（專、兼任助理）項目」乙案，敬請  同意。

說明：

1、 職執行之科技部計畫學校代碼為：         ，科技部計畫代碼為：，計畫名稱為：          ，執行日期：       ，（核定清單如附）。

2、 職執行之計畫，科技部原核定（或原無核定）（設備或專、兼任助理），因計畫所需（原因）      ，擬變更申請（設備或專、兼任助理），敬請同意。
3、 （專、兼任助理）聘任起迄日為： 年  月  日~年  月  日。（設備估價單如附件。）
4、 敬會研發處、人事室、主計室。

5、 奉核後，依  鈞長指示辦理。

敬請

核示

	承辦單位
	會辦單位
	決行

	
	研發處

人事室
主計室

	

	□第一層決行
	□第二層決行
	□第三層決行


註：簽署原則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簽  
